医用抗菌洗手液供货要求
一、项目技术要求
1.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医用抗菌洗手液。供应商须保证供货能力，具备相关资质，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生产企业授权书，产品检测报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等相关证件。
2.采购人每月订货一次，以电话、信息等多种方式通知供应商采购需求，供应商收到通知后3天内完成供货。如遇特殊情况，供应商须及时响应采购人紧急采购需求，在规定时间内送货上门。
3.产品预估年采购量约为6000瓶，产品控制价6.5元/瓶。
4.供应商供货价格包含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全包到站价格，并包含产品成本、耗材、利润、设计、运输、装卸、售后、税费等一切包干费用。合同订立后，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变更报价。
5.本次项目服务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一年期满，如经相关管理科室确认供应商能完全履约，可续签合同。
二、售后服务
1.供应商所提供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及医院采购明细技术要求，并执行商品质量“三包”规定，商品质量保证期参照国家标准。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损坏，供应商须免费更换商品。
2.如遇商品质量等问题，须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供货，否则视同未按要求供货。
3.如未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商品，则由供应商免费更换为符合要求的商品，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4.供应商若出现三次以上未在规定时间内响应需求、完成供货、供货商品不符合要求且未及时调换为符合要求商品等不良事件，采购人有权以等同于商品价值的金额对供应商进行处罚，由此引发严重不良后果，另需追究相应的责任。
三、付款方式
按采购人规定付款，供应商根据采购量按月开具本公司正规有效含税发票定期向采购人申请付款，采购人收到税票、核对无误后履行院内付款流程，于十个月后以转账方式支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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